
关于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 股的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所管理的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依据相关公告文件依法参与了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Ａ

股（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０

）的申购。 此次发行

Ａ

股的副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发布了《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根据中国证监

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将旗下基金获配数量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０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的董事应到

１４

人，实到

１４

人，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董事会本日公告临

２０１０－０３１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宁波宜科科技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１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与宁波市鄞州新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宁波宜科科技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科科技”）前二十个交易日的均价下浮

１０％

即

１０．５６

元

／

股为交易价格，收

购新华投资持有的宜科科技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

，

３９１

，

１９９

股（占宜科科技总股本的

１７．００％

），关联交易金

额为

３６３

，

１７１

，

０６１．４４

元。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间接持有宜科科技的股权比例合计达到

２９．８４％

。

●

关联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公允，有利于减少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

过去

２４

个月内是否发生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

在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公司与新华投资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４３

，

１２２．０６

元，关联交易

内容为公司向新华投资收购宁波市鄞州雅戈尔贵宾楼酒店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李如成、李如刚、蒋群、许奇

刚、张飞猛、荆朝晖、李聪、楼添成、石亦群放弃了在董事会上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新华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宜科科技前二十个交易日的均价下浮

１０％

即

１０．５６

元

／

股为

交易价格，收购新华投资持有的宜科科技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

，

３９１

，

１９９

股（占宜科科技总股本的

１７．００％

），

关联交易金额为

３６３

，

１７１

，

０６１．４４

元。

本次股权收购前，公司直接持有宜科科技

２０

，

７６６

，

７８０

股，占宜科科技总股本的

１０．２７％

，并通过全资

子公司宁波市鄞州英华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华服饰”）持有宜科科技

５

，

１９１

，

６９５

股，占宜科科技总

股本的

２．５７％

；公司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的比例合计为

１２．８４％

。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宜科科技

５５

，

１５７

，

９７９

股，占宜科科技总股本的

２７．２７％

，间接

持有宜科科技

５

，

１９１

，

６９５

股，占宜科科技总股本的

２．５７％

，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的比例合计达到

２９．８４％

。

鉴于宁波盛达发展公司（以下简称“盛达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０．９１％

的股份，并通过公司第一大股东

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宁波富盛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３１．４０％

的股份，盛达公司同

时持有新华投资

１００．００％

的股份，因此上述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３６３

，

１７１

，

０６１．４４

元，未达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以上，不需要提

交股东大会通过，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宁波市鄞州新华投资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注册地址为

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西段二号，注册资本为

４

，

８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资和经济技术咨询服务，法

定代表人为李如成先生。

（二）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９９

，

３２９．４９ ５３６

，

１８４．３８

净资产

４０

，

２４７．９０ ４０

，

９１８．９３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９１

，

６６７．９３ １

，

１８０

，

２１０．４０

净利润

２

，

１７０．０２ １３

，

８２８．８８

（三）关联关系

鉴于盛达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０．９１％

的股份，并通过公司第一大股东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第二大

股东宁波富盛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３１．４０％

的股份，盛达公司同时持有新华投资

１００．００％

的股份，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文件的规定，公司与新华投资系关联人。

本次股权收购前，公司直接、间接持有宜科科技的股权比例为

１２．８４％

，为宜科科技的第二大股东。 宜

科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董事长李如成先生。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新华投资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以上。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雅源南路

５０１

号

法定代表人：张国君

注册资本：

２０２

，

２４８

，

９００

元

经营范围：服装辅料、服饰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服饰、服装辅料技术咨询；服装原辅材料、化工原

料（除化学危险品）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汽车货运服务；实业项目投资；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但国家限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货物和技术的除外。

（二）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４１

，

７９３

，

２６０．９１ ６３６

，

７８４

，

３２７．３９

负债总额

１２８

，

７０８

，

３９１．６０ １１０

，

４８８

，

２２４．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３１８

，

０３０

，

４２２．９１ ３３２

，

３１６

，

８９２．５４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３７

，

１０１

，

２２８．８５ ２６８

，

４７６

，

３０９．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６

，

５９１

，

９３８．２５ ７

，

７８２

，

０３６．７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３

，

３５８．８４ ２

，

６４９

，

８０３．０７

特别说明：

１

、宜科科技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２

、宜科科技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内容为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三）主要股东（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成立

时间

注册地点

宁波市鄞州新华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００％

投资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９９６

年

宁波市鄞

州区

雅戈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２７％

品牌服装、地

产开发及金融

投资

２２２

，

６６１

，

１７

１９９３

年

宁波市鄞

州区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４４％

张国君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９５％

证券经纪、证

券投资咨询

１９９４

年

广州市天

河区

宁波市鄞州英华

服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５７％

服饰产品的制

造加工和批发

零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９

年

宁波市鄞

州区

石东明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９％

查根楼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８％

马镜跃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９％

王宗臻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７％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主要内容

经与新华投资友好协商，公司与新华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宜科科技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３４

，

３９１

，

１９９

股，占宜科科技总股本的

１７．００％

。

（二）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经交易双方协商，参照董事会召开前宜科科技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下浮

１０％

，确定交易

价格为

１０．５６

元

／

股。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宜科科技的股份比例合计达

２９．８４％

，公司关联人新华投

资不再持有宜科科技股份，有利于减少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不大。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叶如棠、李国光、翁礼华、谢庆健、蒋衡杰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

交易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减少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在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公司与新华投资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４３

，

１２２．０６

元，关联交易

内容为公司向新华投资收购宁波市鄞州雅戈尔贵宾楼酒店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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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000591� � � � � � � � � 公告编号：2010-33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通知：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3

、 会议召开情况：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4

、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其中法人股股东代表

1

人，代表股份数

99,400,

000

股，自然人股东及代表

2

人，代表股份数

6,458

股，共计

99,406,4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67%

。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5

、 会议其他相关情况：会议由董事长王小军先生主持。 到会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既定议案进行了

审议、表决。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

、 《关于对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99,400,000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表决情

况：赞成票

64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2

、 《关于对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99,400,000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表决情

况：赞成票

64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3

、《关于对重庆西部医药商城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99,400,000

股在表决此议案时，回避表决。表决情

况：赞成票

64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所有议案内容详见

2010

年

10

月

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相

关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重庆静升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钟雨江、朱磊予以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

律师认为

,

公司

2010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重庆静升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743� � � � � 股票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2010-23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

在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11

号华远·企业中心

11

号楼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

任志强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61,849,1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8.33%

。公司

6

名董事、

3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参会股东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大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向北京新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裘马都

10

号楼

及车位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北京新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购买裘马都

10

号楼项目（总面积为

7,953.11

平方米，共包含

25

个可销售单位）及

47

个地下车位，购买

总价格为

20,64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211,964,463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扣除关联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

份数），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关联股东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华远浩利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和北京市华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毛国权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0930� � � � � � � � � � 股票简称：丰原生化 公告编号：2010-045

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公司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

公司近日收到国家发改委 《关于同意蚌埠涂山热电有限公司工业废水沼气回收利用项目作为清洁发

展机制项目的批复》（发改气候【

2010

】

2347

号），同意蚌埠涂山热电有限公司（下称

"

涂山热电

"

）工业废水沼

气回收利用项目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并授权涂山热电作为中方实施机构开展项目活动，向雷克碳资产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雷克公司

"

）转让该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总量不超过

42

万吨二氧化碳当

量，每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价格不低于

8

欧元。

蚌埠涂山热电有限公司原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经公司

2009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四届二十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关于吸收合并蚌埠涂山热电有限公司及注销其法人资格的议案》，蚌埠涂山热电有限公司已依

法注销，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由本公司负责实施。

二、清洁发展机制（

CDM

）背景介绍

1997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保护全球气候的法律约束文件《京都

议定书》，其中规定了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量化指标，也规定了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开展

项目合作的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实现部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进行项目合作的

机制，其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帮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实现其量化限制和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承诺，以促进《京都议定书》最终目标的实现。

清洁发展机制的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通过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合作， 使发达国家获得由清洁发展

机制项目产生的

"

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

。我国政府于

2002

年

8

月核准《京都议定书》，

2005

年

2

月《京都

议定书》生效。

三、公司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情况说明

1

、减排量国外接受方概况

雷克碳资产有限公司是雷克投资公司于

2009

年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碳资产购买与管理公

司。 雷克公司主要参与购买与投资的项目类型包括余热、余压、废气能源回收和有机废弃物沼气回收项目

等。

2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预期减排总量：

2011

年至

2020

年，每年减排

222,178

吨二氧化碳当量。 减排额计入期内

10

年的

减排总量为

2,221,780

吨二氧化碳当量。

四、对公司的影响

若公司能够成功出售二氧化碳减排量

CERs

，所取得的收益将以营业外收入计入公司合并报表，从而

影响本公司相关收益指标。

五、项目风险提示

1

、清洁发展机制（

CDM

）项目需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

CDM

执行理事会（

EB

）注册成

功后方可实施交易，在交易前联合国

CDM

指定经营实体（

DOE

）需对减排量进行核查核证。

2

、《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将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2013

年以后有关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政策走

向尚有赖于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商。

3

、由于自然条件或者其他不可抗力的影响，可能导致

CDM

项目实际减排量与预计不符，进而影响实

际收益。

4

、联合国气候组织审核主体的特殊性以及

CDM

项目本身的复杂性，可能导致交付时间、付款时间、方

式等在实际履行的过程中与预期存在差异。

5

、

CDM

本身受国际政策等因素影响较大，本公司是首次与外国公司就

CDM

项目进行合作，该项目能

否为公司带来长期稳定收益还有待确定。

特此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9 日

关于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基金份额拆分结果

及恢复交易和申购、赎回的公告

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证券简称： 深

100ETF

， 证券代码：

159901

）已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拆分处理日）进行了基金份额拆分。 本基金在拆分处理日经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的拆分前基金份额总额为

4,948,166,634

份，基金份额净值为

4.037

元。 现将

本基金份额拆分结果公告如下：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按拆分比例

5:1

对

2010

年

11

月

19

日（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的基金份额实施拆分，增加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并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进行了变更登

记。 本基金拆分后，

2010

年

11

月

19

日基金份额总额为

24,740,833,170

份，基金份额净值为

0.807

元；基金

份额持有人原来持有的每

1

份基金份额变更为

5

份。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发布的《关于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基金份额拆分与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本基金将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复

牌，并于当日恢复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同时，本基金新增份额在

2010

年

11

月

22

日上市流通并可赎回。本

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不作调整，即维持

100

万份。

投资者可以自

2010

年

11

月

22

日起通过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或二级市场交易代办证券公司查询

拆分后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投资者也可访问本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咨询相关事宜。

本基金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及二级市场交易代办证券公司如下：

1．

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本基金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有广发证券、银河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国信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招商

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华泰证券、海通证券、中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光大证券、长江证券、东方证券、兴业

证券、国联证券、平安证券、国元证券、中原证券、安信证券、南京证券、中信万通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东海

证券、齐鲁证券、方正证券、中航证券、东兴证券、上海证券。

特别提示：自

2010

年

11

月

22

日起，本公司将新增中投证券为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2．

二级市场交易代办证券公司

投资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与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79� � � �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10-029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过户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09

年

11

月

4

日，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

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权置换协议》（以下简称

"

《股权置换协议》

"

），中航工业以其持有

的本公司

116,035,274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3.34%

与中航科工所持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251,893,000

股股份，占东安动力总股份数的

54.51%

进行置换。 详见公司

2009

年

11

月

5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

的提示性公告》。

2010

年

5

月

14

日，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豁免中航科工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批复。 详见公司

2010

年

5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国有股

权置换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批复的公告》。

截止目前，股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各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417� � � � � � � � �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2010-031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挂牌出售公司及子公司所持房地产公司股权的公告，本公司

及子公司以标的股权评估价值为底价，在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合肥拓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下称

"

拓基地产

"

）

19.6%

股权、蚌埠百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百大置业）

55%

股权和铜陵拓基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铜陵拓基

"

）

10%

股权（具体详见刊登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出售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0-022

）。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和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拓基地产

19.6%

股权转让项目在挂牌有效期限内无意向受让方报名； 百大置业

55%

股权转让项目和

铜陵拓基

10%

股权转让项目在挂牌有效期限内均只有一家意向受让方参与报名，根据相关规定，仅一家

意向受让方不满足挂牌转让的要求。 基于上述挂牌结果，为继续推进公司退出房地产业务，公司拟对上述

3

项股权转让项目采取捆绑方式，在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再次实施挂牌转让，此次挂牌期限为

2010

年

11

月

20

日

-2010

年

11

月

29

日，挂牌转让底价维持不变。 公司将根据再次挂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

披露义务。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36� � � � � � � � � � �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编号：（临）2010-043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茂集团

"

） 原质押给天津中小企业金融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6,500,000

股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22%

）及原质押给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35,750,000

股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2%

）已分别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及

2010

年

11

月

17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2010

年

11

月

18

日，鑫茂集团将所持有的本公司

42,2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4.44%

）股份押给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为鑫茂集团在该行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期限为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之日始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日止，上述质押相关登记手续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鑫茂集团累计质押股份

87,789,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9.68%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1%

。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

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现就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赎回本公司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本公司拟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通过代销机构赎回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360011

）

29,999,000.00

份，赎回费率为

0.2%

。 本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23

日认购该基金

且持有期限已经超过证监会所规定的

6

个月法定期限。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司章程和有关

投资管理制度、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规定，遵循谨慎、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9

年

8

月

6

日出具的证监许可

[2009]753

号文核准公开募集。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0 日

股票简称：天地源 股票代码：600665� � � � � � � � � � � � � � � � 编号：临 2010-029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名，实际参与表决

11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天地源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苏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立苏州天地源平江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为保障公司苏州市平江区

"

苏地

2010-B1

号

"

地块的开发建设，同意公司下属苏

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设立苏州天地源平江置业有限公司（暂定名）。 该公司注

册资金为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本议案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22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赤 天 化 � 编号：临 2010－42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2010

年

11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其中关于以定期存款方

式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存放募集资金金额有误，应更正为

"

以定期存款方式在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存放募集资金

9,000.00

万元，存期为三个月（

2010.11.08-2011.02.08

）。

"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460� � � �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0-034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870

号文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20.70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

证上【

2010

】

253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

根据公司

2009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A

股）股票并上市相关事宜；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完成后办理公司工商注册变更登记事宜。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新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5,000,000

元变更为

100,000,000

元，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股票代码：600290� � � � � �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0-048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18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18

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7

日发出通知，并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实参加表决

9

名。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

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2010

年修订）》（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

同意

9

票， 无反对和弃权票。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20005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建摩 B�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0-041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公司所持证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

2001

年

3

月以清欠方式从福建省国防科技工业供销公司取得闽东电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闽闽东，证券代码：

000536

）

28

万股定向法人股（详见公司每期定期报告）。 公司于本周分期出售

完

28

万股闽闽东股份，获得投资收益

426

万元。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9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暂停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基金

大额申购业务的提示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公告并暂停了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

"

，基金代码：

470008

）的大额申购业务。为切实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确保基金资产稳定投资运作，本公司决定，继续暂停该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即暂停单笔金额在人民币

100

万元（不含

100

万元）以上的申购业务，以及单个基金账户当日累计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不含

100

万

元）以上的申购业务。

恢复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基金正常申购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0 日

股票代码：002271� � � � � � � � � � 股票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0-047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0

年

11

月

19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839�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0-038号

债券代码：126019�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09长虹债

权证代码：580027� � � � � � � � � � � � � � � � 权证简称：长虹 CWB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日前接到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长虹集团

"

）通知，获悉长虹集团将持有的本公司

1.533

亿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用于长虹集团向该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质押担保，质押期限一年。

上述股份已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

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 � � � 证券简称：*ST� 化工 公告编号：2010-193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管理人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期接到管理人通知，因办公需要，管理人办公地址发生变更。

新的管理人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葫芦岛市龙港区文化路

9-25A

辽宁一鸣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汪晓光、李娜、倪彦铨

联系电话：

0429-3221666

；

0429-2102470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上海分公司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核准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上海分公司的批复》（沪证监基金字

[2010]

68

号），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办公地址：上海市卢湾区西藏南路

218

号永银大厦

1202

室

联系电话：

021-63343311

传 真：

021-63343988

邮 编：

200021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